	2026年3月教务人员值班表

	第一组（6、7、9号楼）

	时间
	值班单位
	带班领导

	3月9日
	[bookmark: _GoBack]医学技术与工程学院
	金湘东

	3月10日
	护理学院
	黄贺梅

	3月11日
	商学院
	原方方

	3月12日
	创新创业学院
	刘  伟

	3月13日
	体育教学部
	曹  翔

	3月16日
	教务处
	付  涛

	3月17日
	艺术学院
	邹联丰

	3月18日
	人工智能学院
	马国峰

	3月19日
	药学院
	张晓霞

	3月20日
	医学技术与工程学院
	金湘东

	3月23日
	护理学院
	黄贺梅

	3月24日
	商学院
	原方方

	3月25日
	创新创业学院
	刘  伟

	3月26日
	体育教学部
	曹  翔

	3月27日
	教务处
	蒋会哲

	3月30日
	艺术学院
	邹联丰

	3月31日
	人工智能学院
	马国峰



	2026年3月教务人员值班表

	第二组（1、3、4、5、8号楼）

	时间
	值班单位
	带班领导

	3月9日
	运输管理学院
	徐  彦

	3月10日
	电子工程学院
	杨靖雅

	3月11日
	机车车辆学院
	高  伟

	3月12日
	基础教学部
	李海燕

	3月13日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王传礼

	3月16日
	教务处
	余建勇

	3月17日
	机电工程学院
	陈光伟

	3月18日
	电气工程学院
	吉鹏霄

	3月19日
	铁道工程学院
	王亦军

	3月20日
	运输管理学院
	徐  彦

	3月23日
	电子工程学院
	杨靖雅

	3月24日
	机车车辆学院
	高  伟

	3月25日
	基础教学部
	李海燕

	3月26日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王传礼

	3月27日
	质量管理办公室
	李  勇

	3月30日
	机电工程学院
	陈光伟

	3月31日
	电气工程学院
	吉鹏霄



教务值班人员须知

1.教务值班人员主要职责为督促检查各教学单位教学活动开展情况、教学秩序和教师到岗等情况，加强与教学单位的沟通联系和统筹协调。
[bookmark: OLE_LINK4]2.新校区教务值班人员分为2组，第1组负责检查6、7、9号教学楼，第2组负责检查1、3、4、5、8号教学楼；幸福校区教务值班由亚欧交通职业学院管理办公室负责检查；兰考校区教务值班由兰考校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检查。
3.值班人员由各值班单位安排，每次值班不得少于3人。每天上午和下午在上课前15分钟准时到岗，按照当日课表进行检查。
4.值班结束后，由当日带班领导和值班人员填写《教务值班日志》，记录应客观具体，实事求是。共同签字确认后，加盖值班单位公章，于值班次日上午将纸质版报送教务处进行存档。
